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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件根据成员国、地区集团和国际组织提交的工作文件，概述了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42 届

会议（A42）有关国际民用航空无障碍通行的成果。1文件反映了大会的决定，即根据附件 9 —

《简化手续》、大会相关决议和国际人权文书，加强全球对航空运输中的尊严、不歧视和普遍无

障碍的承诺。 

文件着重介绍了大会的决定，涉及将提请理事会进一步研究和制定促进宠物、情感支持动物

和服务犬运输更加标准化的提案，其中借鉴哥伦比亚在拉丁美洲民用航空委员会（LACAC）成员

国支持下分享的监管经验。文件还强调，大会通过了 A42-14 号决议：国际民用航空中的无障碍通

行以取代 A41-15 号决议，重申航空界对无障碍通行、尊严和不歧视的承诺，同时将相关行动提交

理事会。 

此外，文件还着重指出，大会核准了多项国家和地区举措，重点在于推进普遍无障碍，包括

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相一致的地区无障碍战略，改进关于残疾的监管定义和数据收集，

以及采取协调统一的做法支持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口。业界和伙伴组织提供的材料强调了

协调政策、指导材料、培训和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简化手续专家组的行动： 

专家组的行动载于下文第 3 段。 

 

1  A42 关于简化手续的文件可在以下大会网站上查阅：按议程项目列示的工作文件  

https://www.icao.int/zh-hans/events/assembly-42nd-session/Working-Papers-by-Agenda-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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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无障碍通行是安全、包容和可持续的国际民航系统的一项基本要素。随着全球航空交通的持

续增长和旅客人口结构的变化，确保残疾人和行动不便者、老年旅客及其他弱势旅行者获得有尊严、

不歧视且无障碍的航空旅行变得越来越势在必行。无障碍通行不仅是社会和人权义务，也是提升航空

运输链质量、韧性和效率的关键因素。 

1.2 在国际民航组织 A42 大会上，各国、地区组织和业界利害攸关方提交了工作文件，从监管、

运营、法律和政策角度探讨无障碍通行问题。这些文件重点论述了国家和地区经验、新兴挑战以及与

普遍无障碍、残疾定义、旅客脆弱性和服务动物运输相关的最佳做法。这些文件还强调了与附件 9 —

《简化手续》、反映尊严和不歧视的大会决议以及包括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在内的相关国际文

书保持一致的重要性。 

1.3 本文件汇总了大会在无障碍通行相关事项上的讨论成果，反映了促成通过经修订的大会决议、

核准拟议行动以及通过理事会和相关技术机构推动进一步工作的一系列决定。文件为继续开展全球合

作、协调和能力建设奠定了全面的基础，以支持为所有人提供无障碍、有尊严和以旅客为中心的国际

航空运输。 

2. 讨论 

2.1 在 WP/447 号文件中，哥伦比亚在拉丁美洲民用航空委员会（LACAC）14 个成员国的支持下，

提出了哥伦比亚关于宠物、情感支持动物和服务犬运输的监管框架。大会注意到一项提议，即将这一

框架作为向各国提出建议的参考，以促进更大程度的标准化。会议强调有必要通过标准和建议措施，

以确保旅客的安全、舒适和无障碍通行，同时保持运营效率。文件要求 A42：a) 同意在附件 9 —《简化

手续》中增加一个新章节，纳入关于在国际航空运输中保护动物的监管框架，将动物作为有感知的生

命做出更详细的定义，将其分类为服务、情感和治疗支持动物，以及提出关于动物福祉的指导原则；b) 

同意对动物载运器具的设计和认证以及证书文件、地面和机上服务采用协调统一的程序和要求；c) 商

定风险管理策略，以应对飞行过程中动物从载运器具中意外跑脱、出现攻击性或死亡的情况。大会将

该文件所载的行动提交理事会，以结合相关技术机构的意见，开展进一步研究并制定拟议的前进之路。 

2.2 在 WP/184 号文件中，丹麦代表欧洲联盟（EU）、欧洲民用航空会议（ECAC）成员国并由

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国际机场理事会联署，提议加强全球航空对无障碍通行的承诺，并忆及关

于尊严和不歧视的 A41-15 号决议。关于行动 a) 请求修订 A41-15 号决议：国际民用航空中的无障碍通

行，大会通过了A42-14号决议：国际民用航空中的无障碍通行（见附录），藉此取代A41-15号决议。

行动 b) 责成国际民航组织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行动计划，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对提供无障碍通行服务的

需求，A42 将该行动提交理事会，以结合相关技术机构的意见，供其在持续工作范畴内审议。 

2.3 在 WP/471 号文件中，多米尼加共和国在拉美民航委员会 18 个成员国的支持下并由 ACI 联署，

提出了一项民用航空普遍无障碍的地区战略。这项战略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附件 9 —《简

化手续》、大会 A41-15 号决议以及 Doc 9984 号文件：《为残疾人提供航空运输便利的手册》相一致。

大会承认无障碍通行既是人权义务，也是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并核准工作文件中的行动，即：a) 注

意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在民用航空普遍无障碍通行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为遵守附件9所作的贡献；b)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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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符合现行国际标准和最佳做法的地区无障碍通行战略；c) 鼓励成员国在其航空当局设立无障碍通行

技术单位或联络点；d) 推动将无障碍通行问题永久纳入国家简化手续委员会和培训方案；和 e) 促进技

术合作、最佳做法交流和自愿监测民用航空普遍无障碍通行进展。 

2.4 在 WP/416 号文件中，乌拉圭在拉美民航委员会 19 个成员国的支持下，介绍了关于对“残疾”

进行定义的工作，概述了监管做法，并提供了统计数据，以增进对全球残疾人状况的了解。文件要求

A42 采取以下行动，即 a) 鼓励所有利害攸关方调整其监管框架，将《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

定书》纳入其规则或加入这两项文书；b) 支持加强残疾人在航空部门的参与；和 c) 支持并鼓励各国、

机场运营人和航空公司做出决策，提供有利于残疾人有效融入这一交通方式的设施和便利条件。大会

核准了工作文件中的行动，认识到一致的定义和数据在支持循证政策制定中的价值。 

2.5 在 WP/354 号文件中，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与 ACI 联署，强调了老年和残疾人口不断

增长，因而需要建设包容残疾人的航空运输。文件忆及大会 A41-15 号决议，强调统一的法规、标准和

程序对于改善整个航空运输系统的无障碍通行十分重要。大会批准了工作文件中所载的行动，即 a) 建

议国际民航组织要求各国力求实现立法设计的统一性，并通过业界利害攸关方和残疾人的代表组织，

让他们积极参与决策全过程；和 b) 鼓励各国支持国际民航组织的国际民用航空无障碍通行工作组，并

吸纳残疾人群体代表参与。 

2.6 在 WP/264 号文件中，国际航空发展、创新和可持续性合作伙伴组织（iPADIS）回顾了大会

A41-15 号决议，并强调无障碍通行既是一项社会责任，也是一项商业优先事项。该文件介绍了“人人

享有无障碍航空旅行”战略的三大支柱 — 航空旅行和旅游无障碍评估与促进（ACCEPT）计划、无障

碍通行政策和指南范本（MPGA）以及技术和培训支持（TTS）— 并强调了加强协调、参与、培训和

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大会核准了文件中提出的行动，即：a) 注意到该工作文件的内容及 iPADIS 关于无

障碍航空旅行的三支柱战略；b) 强调在国家、业界和民间社团利害攸关方之间进行有力协调、与代表

残疾人和行动不便者利益的组织接触以及制定标准化培训方案的重要性；c) 使所有利害攸关方能够保

持无障碍通行的最高标准，支持开发和实施必要的工具和培训，并通过其技术援助方案促进地方能力

建设；和 d) 通过对 A42-WP/15 号文件所载 A42-xx 号决议草案：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简化手续的持续政

策的综合声明附录 E第 9段的修订，提议见 WP/264号文件附录，并通过对 A42-WP/15号文件所载决议

草案附录 E 的修订。这些修改以加阴影的形式反映如下：“敦促成员国和国际民航组织优先考虑向有

明显残疾和不明显残疾以及行动不便者提供包容性和无障碍的航空运输服务，确保他们参与决策进程，

确保利害攸关方的多方合作和民间社团的参与，促进数据收集和共享，以及加强标准化的人员培训等

工作，以便建立包容残疾人的航空运输系统”。 

2.7 在 WP/433 号文件中，拉丁美洲航空航天法协会（ALADA）对拉丁美洲旅客的脆弱性进行了

多维度分析，尤其侧重于残疾人和行动不便者。该文件强调，无论是暂时性还是永久性残疾都需要适

当的照顾措施，并概述了适用于民航残疾问题的国际监管框架。大会核准了工作文件所载的行动，即：

a) 建议尚未成为这些国际残疾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批准这些公约；b) 推动国家政策，使残疾人或行动不

便者能够持续使用航空运输；c) 促进私营部门（无论是机场还是航空公司）做出旨在提高航空运输生

活质量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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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 

3.1 请专家组： 

a) 审查附件 9 —《简化手续》标准和建议措施的制定情况，以建立运输宠物、情感支持动

物和服务犬的监管框架，从而促进安全、舒适、无障碍通行和运营效率； 

b) 评估协调统一与动物载运器具的设计和认证以及动物的文件、地面和机上服务有关的程

序和要求的可行性； 

c) 考虑风险管理做法，以应对飞行过程中动物从载运器具中意外跑脱、出现攻击性或伤亡

的情况；和 

d) 与业界和消费者利害攸关方合作，协助制定国际民航组织的综合战略行动计划，以满足

对提供国际民航无障碍通行日益增长的需求，包括分析需求增长的驱动因素，确定弥补

当前和未来服务差距的措施。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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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42-14号决议：国际民用航空的无障碍通行 

鉴于残疾和行动不便人员在世界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并且这一比例在不断增加； 

鉴于联合国（UN）《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促进、保护和确保所有残疾人充分和

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迁徙的自由和选择的自由； 

忆及联合国残疾包容战略，通过联合国工作的所有支柱，为在残疾包容方面取得可持续和变革性

进展奠定基础； 

忆及联合国大会于 2021 年通过的第 A/RES/76/154 号大会决议，认识到残疾人在生活的所有方面无

障碍十分重要，需要查明和消除偏见、歧视、阻碍和障碍，以免限制残疾人无障碍地进出物理环境，

使用交通工具，利用信息和通信；  

关切地注意到尽管有上述各项文书和承诺，残疾和行动不便人员在作为平等社会成员参与方面继

续面临各种障碍，包括自由迁徙的障碍；  

认识到航空界需要照顾患有显性和隐性残疾的人员、行动不便人员和老龄化人口对航空部门日益

增长的服务需求，并且不断演进的社会趋势正在重塑无障碍通行需求的性质和普遍性； 

认识到政府和业界携手合作以支持残疾和行动不便人员的旅行需要，同时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安

全第一的重要性；  

申明多元性和社会包容是对国际民用航空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概念；  

认识到航空运输服务的必需性质和向所有旅客平等地提供此种服务的必要性；  

还承认数字化和创新为残疾和行动不便人员及老龄化人口创造了新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再次强调附件 9 —《简化手续》所载的相关标准和建议措施以及 Doc 9984 号文件 —《为残疾人提

供航空运输便利的手册》所载的程序和原则； 

大会： 

1. 决定尊严和不歧视是适用于所有人、包括进行航空旅行的残疾人和行动不便人员的普遍权力； 

2. 要求理事会： 

a) 确保国际民航组织在可持续性、包括包容和无障碍通行这些社会可持续性的必要之举上

持续发挥领导力； 

b) 与所有利害攸关方合作，就残疾和行动不便旅客无障碍通行制定一个有成效的战略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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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案，包括采取行动监测社会和人口变化对航空部门的影响，并评估其对提供无障碍

出行服务的影响，以期使这些服务面向未来，以建成一个包容残疾人的航空运输系统； 

c) 确保附件 9 —《简化手续》的标准和建议措施认识到为残疾和行动不便人员提供无障碍

服务的必需性质，并根据不断演进的无障碍通行需求支持此类服务不断发展；  

3. 敦促各成员国将为残疾和行动不便人员提供包容和无障碍航空运输服务作为优先事项；  

4. 鼓励各成员国在其航空运输无障碍通行规章、标准和程序方面尽力求得可能的最高程度的一致

并与残疾人团体及其他相关利害攸关方密切协作； 

5. 鼓励各成员国确保运输部门与业界和民间社会协调其做法，以向残疾和行动不便人员交付无障

碍的端对端服务，并与残疾人团体及其他相关利害攸关密切协作；和 

6. 鼓励各成员国通过提供财务和实物资源支持国际民航组织的活动，以确保成功实施经商定的措

施，支持残疾和行动不便人员的航空运输。 

7. 宣布本决议取代 A41-15 号决议。 

 

 

— 完 — 


